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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蒙东豁免历史欠税抽查工作。

6.为推动海峡两岸海上直航，明确对台湾航运公司从事

海峡两岸海航直航业务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同时，为推

动两岸空中直航，根据两岸签署的协议，研究提出了对台湾航

空公司参与两岸航空运输取得的运输收入，免征营业税及企

业所得税的政策建议。

7.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为应对国际金融

危机，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便利化，财政部与中国人民

银行、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跨境贸易人民币

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地开

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试点后，财政部与中国人民

银行等部门赴上海、云南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并提出了政策

完善建议上报国务院。

8.针对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提出了税收政策意见。

四、服务中心工作，全面展开税收对外交流与合作

（一）筹备并成功召开第三届国际税收对话机制（ITD）全

球大会。国际税收对话机制（ITD）是目前级别最高、规模最

大、影响最广的国际税收对话与交流合作平台。2009年10月

26—28日，第三届国际税收对话机制全球大会在北京成功举

办。来自世界85个国家和地区的财政税务高官，以及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安吉尔·古力亚、亚洲开发银

行（ADB）行长黑田东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副

总裁加藤隆俊和世界银行（WB）副行长佩内洛普·布鲁克等

国际组织的高级代表共300多人出席了会议。国务院副总理

李克强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本次大会围绕“金融机构与

金融工具：税收的挑战与前景”的主题，采取全体会议与平行

会议相结合的形式，组织了4次全体会议和10次平行讨论会，

会议议题广泛，形成了多项共识，取得了丰硕成果。

这次会议是迄今为止我国承办的最高级别的国际税收对

话与交流合作会议，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具有格外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一是有利于更好地落实G20匹兹

堡峰会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加强各国之间金融领域的税收政

策协调，健全和完善公平良好的国际金融税收环境，积极推

动世界经济健康复苏；二是有利于推动各国完善税收制度和

政策，更好地发挥税收政策在降低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

推动金融创新、促进金融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三是有利于

促进税收对话，交流成功经验，推动各国之间加强沟通、增进

理解、深化合作；四是有利于更好地介绍我国的税收法律制

度和投资环境，全面阐述我国关于国际税收重大问题的看法、

主张和举措，增强我国在国际税收领域的影响力和作用。

（二）全球税收论坛相关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为落实G20峰

会关于推进税收透明度和情报交换工作的精神，2009年9月财

政部参加了墨西哥税收透明度和情报交换全球论坛会议，对改

革重组全球税收论坛提出建议，并当选为全球税收论坛和指导

委员会的副主席，成为同行审议小组的成员。同时，通过努力，

全球税收论坛对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同行审议的安排时间比

较靠后，为香港和澳门情报交换达到国际标准争取了时间。

此外，做好G20框架下“避税天堂”、中美投资保护协定

谈判、WTO贸易政策审议等税收应对和谈判工作，维护我国

税收权益和国家利益。继续加强与OECD、UNDP等国际组

织的合作，积极参与税收多边、双边对话机制，及时了解全球

税制的最新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同时对外宣传我国税

制改革的情况和理念，增强我国在国际税收领域的影响。

（财政部税政司供稿，张成龙执笔）

关   税

2009年，财政关税工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围绕“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这一工作重点，灵活

审慎地调整关税政策，注重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相结合，鼓

励进口与调节出口结构相结合，调整关税税率与规范进出口

税收政策相结合，鼓励适度竞争与坚定维护国内企业合法权

益相结合，坚持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在稳定外贸和进出口

税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支持“三农”和科教文卫等社

会事业发展、促进多边双边经贸合作等方面充分发挥关税的

职能作用，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全国海关征收关税和

进口环节税9212.7亿元，小幅增长0.56%，在外贸进出口总

额下降13.9%的背景下创历史最好水平，完成全年海关税收

计划9895亿元的93.1%。其中，征收关税1483.6亿元，下降

16.2%；征收进口环节税7729.2亿元，

一、坚持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协调发展，促进进出

口贸易稳步回升

（一）调整进口关税，优化进口商品结构。自2009年1月1

日起，为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

护，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国共对600多项商品实施进口暂定

税率，平均税率低于5%，相对于最惠国税率，优惠幅度达50%

以上。主要包括重要能源资源性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基础工

业原材料、先进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部分家居生活用品等。

（二）保市场、促发展，适时调整加工贸易政策。一是对符

合一定条件、以外商提供的不作价设备出资设立法人企业的

来料加工厂，免予补缴不作价设备的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

值税，以促进来料加工企业转型。二是参与研究调整加工贸易

禁止类目录；研究出台便利加工贸易内销的政策措施；在继

续禁止进口生皮直接出口半成品革和成品革的加工贸易的同

时，允许开展进口半成品革出口成品革的加工贸易。

（三）延长“方便旗”船减免税政策，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发

展。为探索建立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提高我国航运企业

的国际竞争力，将中资“方便旗”船特案减免税政策的执行截

止日期由2009年6月30日延长至2011年6月30日。此外，财

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明确了可享受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回国登

记的第四、五批共17艘中资“方便旗”船舶清单。

二、坚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的有机

统一，发挥关税的经济杠杆作用

（一）落实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

升级。为落实《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电子信息产业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国家财政工作概况    167  

调整和振兴规划》和《船舶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高我国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及自主创新能力，对重大装备制造、有关电

子信息产品、内销远洋船的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认真落实各

项产业振兴规划。

（二）研究落实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进口税收政策。为贯彻

落实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的要求，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了《科技重大专项进口税收

政策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以扶持国家重大战略科技产

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装备的研究开发，营造激励自主

创新的环境，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三）妥善解决外资研究中心进口科技开发用品税收政策

问题。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7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

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外资研究中心，准予其适用《科技开发用品

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以鼓励外商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提

高引进外资的质量。

（四）实施鼓励节能减排的进出口税收政策，加快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一是继续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

产能过剩行业盲目发展。继续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

并根据国内外经济运行情况，对出口关税进行了一定调整。截

至2009年底，共对300多项属于“两高一资”的产品征收出口

关税，包括煤炭、原油、化肥和有色金属等。二是加强对清洁

能源开发利用的支持，促进能源供应稳定增长，优化能源结

构。2009年，财政部出台了核电、水电、风电和天然气发电等

清洁能源重大技术装备进口零部件及原材料的免税清单，得

到了相关企业的积极响应；继续利用进口税收优惠政策鼓励

企业改善我国能源结构。

三、坚持改善民生与扩大内需的内在统一，实施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进出口税收政策

（一）扎实落实强农惠农的进口税收政策。为更好地引进

和推广优质种源，研究制定了《种子（苗）种畜（禽）鱼种（苗）

和种用野生动植物种源进口税收优惠政策暂行管理办法》；

继续支持地方发展特色农业经济，促进云南省特色花卉产业

发展；进一步总结境外罂粟替代种植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会同有关部门及云南省修订了管理办法。

（二）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支持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发

展。

1.继续鼓励科普事业发展。为有效丰富科普资源和服务，

提升公众科学素质，充分发挥进口税收政策对社会公共事业

的支持作用，将鼓励科普事业发展的进口税收政策延续3年，

以满足公众对科普知识的需要。

2.明确上海世博会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申报问题。为确保

2010年上海世博会顺利进行，方便国内外参展方顺利开展场

馆建设、布展，进一步明确了进口产品申请免税的具体程序及

时间、范围等内容，并办理了世博会境外官方参展者首批进口

产品的免税工作。

3.追加进口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免税额度。为满足全国免

费艾滋病治疗工作的用药需求，对卫生部委托进口的抗艾滋

病病毒药物，在2008年已批准进口的免税额度基础上追加

2000万美元，总额度达到5000万美元。

（三）落实灾后重建进口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灾区灾后重

建。根据《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

意见》（国发[2008]21号），自2008年7月1日起，对受灾地区

企业、单位或支援受灾地区重建的企业、单位进口国内不能满

足供应并直接用于灾后重建的大宗物资、设备等，在三年内给

予进口税收优惠。据此，2009年财政部先后办理了日本援建

四川受灾学校进口轻钢组装教室、美国企业捐赠设备等物资

的免税申请，并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关于落实汶川地震灾后

重建进口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申请政策

的具体程序、免税商品范围、免税主体资格等内容。

四、坚持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相结合，拓展对外开

放广度和深度

（一）积极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有关议题谈判，坚

决维护国家利益。

1.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2009年世界贸易组织非农产

品市场准入谈判的重点和难点仍然是部门减让谈判。此前，美

国一直坚持强制发展中国家成员参加部门减让的立场，2009

年下半年以来转而提出脱离多边机制的双边出要价、交换利

益的谈判方式。为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中方坚持双边磋商只

能是多边谈判的补充，可以通过双边磋商澄清问题，但不能取

代多边谈判。此外，财政部积极应对提前准备制定关税减让表

工作，参与技术性讨论，就数据类型、制表格式、数据测算等

与各成员交换意见。

2.农业谈判。2009年上半年，发展中国家成员在特殊保

障机制议题上加强联系，就技术问题交换意见。下半年以来，

世界贸易组织农业谈判加快进度，各方加强了对2008年12月

主席案文中仍有分歧的议题的讨论，并开始提前准备制定关

税减让表的工作，各成员经过讨论还基本确认了哪些与谈判

有关的数据需要提交等问题。

3.环境产品谈判。世界贸易组织环境产品谈判自2009年

7月重新恢复。截至2009年11月底，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共召

开了两次特会，举办了一次环境产品和服务研讨会。财政部在

细致分析基础上会同有关部门形成了环境产品谈判应以“环

境利益”为首要目标，而“贸易利益”要服从于“环境利益”的

中方原则立场，反对发达国家一味追求扩大环境产品特别是

与其相关的“利益产品”市场准入的立场，坚持维护发展中国

家的利益。

（二）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义务，完成相关审议、通报

工作。一是开展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贸易政策审议的准备工

作。世界贸易组织定于2010年对我国进行第三次贸易政策审

议。在顺利完成前两次贸易政策审议的基础上，继续做好问

题清单的答复工作，期间与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专家举行了

两次专题会谈。二是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的过渡性审议。

会前针对各成员对我国履行入世承诺提出的有关农业、补贴

领域的问题，准备了答复口径，会议中听取了各成员对我国履

行入世承诺的评价和意见，解答成员提出的有关问题。

（三）积极研究气候变化问题，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积极研究碳关税等碳减排边境措施的影响及应对建议，参加

了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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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缔约方第十五次会议相关议题的谈判工作，起草有关会议

材料并做了大量宣传工作。

（四）有序推进自贸区建设。

1.积极、稳妥地推进自由贸易区关税谈判工作。2009年，

亚太贸易协定进行了五次降税谈判，并成功召开了第三次部

长级会议，按照各成员国在部长级会议上达成的一致意见，新

一轮关税减让力争于2010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关税减让

将有力促进我国与印度、韩国等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国-

哥斯达黎加自贸区谈判2009年1月正式启动。经过五轮谈判，

双方在关税减让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并在案文方面达成诸

多共识，双方主要关注和意见分歧已较为明晰，谈判进入关键

阶段。此外，中国-挪威、中国-澳大利亚、中国-海湾合作

组织等自贸区谈判正在进行中。

2.有效落实区域贸易优惠安排，妥善解决出现的各种问

题。2009年1月1日起，中国-新加坡自贸区实施了第一次降

税，中国-东盟自贸区实施了第三次全面降税，中国-智利

自贸区实施了第四步降税，中国-新西兰自贸区实施了第二

步降税，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实施了第一阶段第三步降税。

在各自贸区委员会会议等机制下，有关各方加强沟通交流，讨

论解决关税减让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区域关税优惠协定有效

落实。 

3.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稳步推进。2009年，中国-瑞士自

贸区由产业界交流研讨推进至官方联合研究；中日韩、中国-

蒙古等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启动前相关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五）继续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的零关税商品范围。截至

2009年底，我国已给予41个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零关

税待遇。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9年11月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四

届部长级会议上正式宣布，逐步给予非洲与中国建交的最不

发达国家95%的产品免关税待遇，2010年年内首先对60%的

产品实施免关税。2009年6月，国务院批准了与我国建交所有

最不发达国家免关税待遇的第一步实施方案。

（六）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支持港澳地区发展，促进两

岸经贸往来。港澳工作方面，协助海关总署与香港、澳门特区

政府分别就36个、521个税号产品的优惠原产地标准达成一

致意见。至此，自2010年1月1日以零关税进入内地的港澳产

品税目数将分别达到1587个和1209个。对台工作方面，贯彻

落实中央对台工作总体部署，深入研究两岸商签经济合作框

架协议的有关问题；参与两岸“航空运输协议补充协议”有关

条文的拟定及税收政策的研讨工作，积极务实地解决有关问

题。

（七）科学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维护公平的贸易环境。

1.认真做好反倾销征税决定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反制美

国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国内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一是对原产

于韩国和泰国的进口初级形态二甲基环体硅氧烷，原产于美

国、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聚酰胺-6，6切片，

原产于韩国、欧盟和美国的进口己二酸做出征收反倾销税的

决定。二是对原产于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

进口丙烯酸酯，原产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铜版纸，原产于韩

国、日本和印度的进口邻苯二甲酸酐，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邻

苯二酚，原产于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的进口丁苯橡胶，原产于

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进口聚氯乙烯，原产

于日本、韩国和美国的进口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做出继续

征收为期5年反倾销税的决定。三是在期终复审调查期间，继

续对原产于日本、韩国、美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苯酚，原产于

日本、美国、马来西亚和台湾地区的进口乙醇胺，原产于欧盟、

韩国和美国的进口三氯甲烷，原产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非色

散位移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四是根据商务部作出的倾销

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裁定，相应地调整初级形态二甲基环体

硅氧烷、邻苯二酚、乙醇胺和双酚A有关生产厂商的反倾销

税税率。五是根据我国反倾销条例规定，对苯酚涉案国家的有

关企业进行了新出口商复审。

2.丰富完善我国贸易救济措施实践，对我国首起反补贴

调查案件作出实施临时反补贴税保证金决定。2009年6月1

日，应国内取向电工钢产业的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我国对原产于美国的取向电工钢发起

反补贴调查。经过初步调查，税委会依法决定对各美国公司征

收11.7%—12%的临时反补贴税保证金。该案是我国首起反

补贴调查案件，在我国反补贴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也是

我国针对美国产品发起的第一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的

案件。

3.积极应对国外对我国发起反补贴措施调查。2009年，

国外共对我国发起13起反补贴调查，其中美国就有10起。本

着维护国家权益的原则，充分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妥

善应对调查。为避免反补贴措施对我国出口产品带来不利影

响，根据有关方面的意见及我国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政策审

议时的立场，答复并核对反补贴政府答卷；多次参与反补贴

应对部际联席会议工作和政府实地复核工作。

4.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我国正当权益，配合做好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磋商工作。一是积极参与美国、墨西

哥、危地马拉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就我国出口品

牌战略提起的磋商工作，成功实现既定应对目标。二是就美国

对我国铜版纸、复合编织袋、标准钢管、薄壁矩形钢管和非公

路用轮胎等产品实施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参与世界贸易组

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工作。

（财政部关税司供稿，戴良俊执笔）  

中央预算

一、中央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2009年，中央财政收入35915.71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2%。调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05亿元。中央财政支

出43819.58亿元，完成预算的99.9%。其中，中央本级支出

15255.79亿元，完成预算的101.9%；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

支付28563.79亿元，完成预算的98.9%。安排中央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101.13亿元。中央财政赤字7500亿元。

二、中央预算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

（一）国内增值税预算数为14563亿元，决算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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